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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河流水生态保护综合执法局
宜河综执〔2021〕21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宜昌市厚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6MA49ACJM0A

法定代表人：孙金福

住所：宜昌市夷陵区樟村坪镇殷家坪村一组 3号

一、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2021年 5月 19日，宜昌市流域水生态保护综合执法支队执

法人员李中华、黄诚对黄柏河东支流域赵家河段宜昌市厚物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宜昌市厚物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厂区内贮存固体废物的污泥塘未采取防渗措施。

以上事实，有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询问笔录》四份、《证

据（件）复制（提取）单》一份、《勘验笔录》一份、营业执照

复印件一份、宜昌市厚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湖北汇恒环境保

护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编制的《殷家坪建筑垃圾处理站年产 30万

吨砂石料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稿）》、宜昌市生态

环境局夷陵区分局于 2020年 6月 5日批复的文件《关于殷家坪

建筑垃圾处理站年产 30万吨砂石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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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环审〔2020〕38号）、宜昌市厚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污泥应

急处置方案及专家评审意见、宜昌市厚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污泥

处置转移联单、华新水泥（宜昌）有限公司计量单及污泥处置费

用发票等证据为凭。

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

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防扬散、防流

失、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不得擅自倾倒、堆放、

丢弃、遗撒固体废物。”之规定。

2021年 10月 8日，我局依法告知你单位环境违法的事实、

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告知你单位有权提出听证申请

以及陈述申辩意见。你单位于 2021年 10月 14日提出听证申请，

我局于 2021年 10月 20日告知你单位听证时间、人员等相关信

息，并于 2021年 10月 29日公开举行听证。听证会上，你单位

对我局法律适用条款提出异议，并以违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为

由提出免于处罚的申请。我局经审查认为：我局法律适用准确，

且你单位未在《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所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整改，不符合免于处罚的相关规定。

以上事实，有我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宜河

综执〔2021〕15号）、《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宜河综执〔2021〕

16号）及送达回证等证据为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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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

二条第七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

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七）擅自倾

倒、堆放、丢弃、遗撒工业固体废物，或者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

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或者其他环境污染的。有前

款第七项行为，处所需处置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所需

处置费用不足十万元的，按十万元计算”之规定，你单位污泥处

置费用为壹万玖仟零捌拾玖元整（小写：￥19089.00元），污泥

处置费用不足十万元，按十万元进行计算。我局决定对你单位处

处置费用一倍的罚款，即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小写：

￥100000.00元）。

三、行政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

缴分离实施办法》的规定，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将罚款缴至下列任意银行和账号，逾期未缴纳罚款的，

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

第一项之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

最高不超过罚款本金。

户名：宜昌市财政局非税收入财政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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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收单位：宜昌市河流水生态保护综合执法局

单位代码：0121916

执收项目：罚没收入

项目编码：300101

开户行及账号：

三峡农行二马路支行 账号：17370201040002673

三峡建行西陵支行 账号：422013312010200008994

农商银行西陵支行 账号：82010000001180512

你单位缴纳罚款前，请持行政处罚决定书到我局财务室（联

系人：周娜，13872571216）领取银行代收缴款书或银行代收现

金进账单，持缴款书或进账单缴纳罚款。你单位缴纳罚款后，应

及时将“非税收入管理局银行代收缴款书”第（5）联报送我局

备案。

四、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六十日内向宜昌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收到本处罚决

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

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

定，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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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胡凤琳 电话：6456708

地 址：宜昌市西陵区果园一路5号

宜昌市河流水生态保护综合执法局

2021年 11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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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河流水生态保护综合执法局办公室 2021年 11月 15日印发


